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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對「落實兒童權利公約國家報告國際審查

會議行動回應表(第 2 稿)」之意見 

各點次之通案性建議 

一、 各點次權責機關之管考建議除行動、關鍵績效指標經第二階段審查後決定「同

NAP」者，得填列為「自行追蹤」外，其餘請修正為繼續追蹤，俟各機關完成第

一次填報各項行動之辦理情形後，再評估是否改為自行或解除追蹤。(倘關鍵績

效指標所列規劃辦理之教育訓練、宣導活動等尚未辦竣，建請將管考改為繼續

追蹤)。 

二、 各點次權責機關所提出之行動，請以公約於 2022 年 11 月 18 日國際審查結論性

意見發表後之行動為主，該行動事項若係在上述結論性意見發表前完成，請移

至「背景/問題分析」欄說明。 

三、 本表短期、中期、長期時程：短期是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可達到關鍵績效指

標目標值者；中期是於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間可達到關鍵績

效指標目標值者；長期是於下次國際審查會議前或 2025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0 月 31 日期間可達成關鍵績效指標目標值者。另倘關鍵績效指標為每年

持續辦理者，時程請改列「長期」。請各權責機關填列時程時參酌上開期間填列

各項行動之時程。 

四、 行動或關鍵績效指標之內容係辦理教育訓練、宣導活動者，為具體衡量達成情

形、合理性及預期成效，宜於關鍵績效指標補充擬辦理之場次、參與對象及人

次(或人數)、覆蓋率、課程內容；行動或關鍵績效指標之內容為製作訓練或宣導

教材者，則請補充如何推廣使用等說明。 

五、 行動或關鍵績效指標之內容係提出修正法案者，倘仍在部會研議階段，請於關

鍵績效指標指明所列時程，係指報送行政院審查或送立法院審議之時程。 

議題 點次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對行動回應表建議 

家事事件訴

訟程序與兒

少最佳利益

適用 

第 20 點 建議司法院修正背景 /問題分析、行動及關鍵績效指標： 

一、  整體意見：依背景/問題分析之說明，司法院業就

家事調查官、程序監理人、社工訪視等建置統一

參考指標及格式、編印相關實務工作參考手冊，

另依行動二及行動三之關鍵績效指標，並將適時

研修相關參考手冊並訂定兒童表意權指引或相

關參考手冊，則上開參考資料是否均已涵括本點

有關兒少最佳利益之評估必須及於「各類家事事

件」且包含「所有程序階段」之建議？建請釐清

並補充相關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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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點次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對行動回應表建議 

二、  行動一關鍵績效指標所列之「家事專業培訓或研

習課程」，是否屬對家事法官等司法專業人員持

續辦理之教育訓練課程？其參與者或目標對象、

辦理期程、預期效益等，與「兒童人權月系列研

討會」之家事專題研討活動是否未盡相同？如為

肯定，建請考量就該二者分別提列可具體衡量之

關鍵績效指標，並依各點次之共通案性建議四補

充相關課程之具體規劃。 

三、  行動三所列「持續優化友善兒少出庭之司法環

境」，目前尚無對應之關鍵績效指標，建請考量予

以增列；又關鍵績效指標所列「訂定兒童表意權

指引或參考手冊」及「每年定期統計各法院家事

事件兒少出庭相關數字」，二者似屬不同事項，建

請分別修正為可具體衡量之關鍵績效指標，並補

充相關規劃，如後續將是否將對相關統計資料進

行分析、利用或公開。 

四、  有關民間團體表示目前並無程序監理人制度成

效進行後追及評估之作法，建議建立家事事件程

序之兒少影響評估機制，或進行全面性之法規檢

視(參見行動回應表書面徵集意見第 30 頁至第

31 頁)，是否增列相關行動及關鍵績效指標，建

請考量。 

針對育有未

成年子女之

刑事被告採

取替代監禁

刑罰措施 

第 42 點 建議司法院修正背景 /問題分析、行動及關鍵績效指標： 

一、  依背景/問題分析一、(五)、行動一及其關鍵績效

指標，日後係由「刑事案件量刑準則委員會」研

議訂定相關量刑準則，則為利該委員會成立後即

得開始相關研議，並於過程中有充分之實證資料

供該會據以就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相關事項

進行審酌，建請考量增列相關行動及關鍵績效指

標，於上開草案完成立法程序前，即先進行必要

之資料蒐集及統計分析，以了解過去有未成年子

女之父母或監護人受各種刑之執行時，子女受安

置於替代性照顧環境之情形，以及受安置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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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點次 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對行動回應表建議 

之兒童權利類型分別可能造成何等影響等 (參見

行動回應表書面徵集意見第 109 頁至第 111 頁)。 

二、  考量兒童表意權、被傾聽權為落實兒童權利公約

之重要原則，就行動一及行動二及其關鍵績效指

標涉及研議訂定或修正量刑相關法規部分，是否

針對強化兒少及其代表團體參與之作法納入行

動及關鍵績效指標，建請併予斟酌。 

施用毒品兒

少之保護措

施 

第 63 點 

無意見。  

施用毒品兒

少之替代處

分 

第 64 點 建議法務部修正背景 /問題分析：  

請於背景/問題分析補充說明近 5 年兒少涉犯毒品案件

之統計資料分析（如：被起訴人數、判決有罪人數、所

犯罪名、刑期等），俾利後續修法政策參考。  

觸法兒少 第 65 點 建議司法院修正背景 /問題分析、行動及關鍵績效指標： 

因感化教育處分之對象限於 14 歲以上之少年，則本點

之行動是否僅限於研議評估少年觀護所「收容」之對

象，是否以 14 歲以上少年為限，而不包括感化教育處

分？建請釐清。  

修復式司法 第 68 點 
無意見。  

 

 


